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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積極營造優質教育環境、

辦學優異之學校，以提昇學校教育品質，促進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教育之卓越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評選及獎勵對象為臺北市行政轄區內之國立及公私立高級中等以

下（不含獨立幼兒園）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三、優質學校之評選及獎勵以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其獎勵方式則分為單項

優質獎、整體金質獎二種。申請條件如下： 

（一）單項優質獎：以學校領導、行政管理、課程發展、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專業發展、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及創新實驗作為優

質學校經營的向度及指標，學校可因應不同的背景、條件及需

求來發展優質學校計畫，提出辦理的經過及成果。 

（二）整體金質獎：凡累計六項（含部分學制獲獎向度）以上單項優

質獎學校，得申請整體金質獎，惟須提出先前未獲獎向度、已

獲獎而未完整向度之優質經營成果。 

前項第二款所稱已獲獎而未完整之向度，指曾以學校內部分學制獲

得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及專業發展等單項優質獎，於申

請整體金質獎時須併送其他學制優質經營成果。 

四、申請優質學校評選及獎勵之日期及方式如下： 

（一）申請日期：每年二月一日起至二月二十四日止。 



 

（二）申請方式：由學校依下列原則申請辦理。 

1.凡符合本要點單項優質獎、整體金質獎條件之學校，皆得報

名申請。 

2.學校得依其辦學結果提出一項（含）以上優質獎之申請。  

3.學校參與各向度優質學校評選時，須以學校整體為單位提出

申請。惟多學制學校參與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專業發展及創新實驗等向度之評選時，得以部分學制如國

小部、國中部或高中(職)部等提出申請。 

4.除多學制學校外，單項優質獎獲獎學校四年內不得再就該項

提出申請。 

5.如已獲得整體金質獎，四年內不得再申請單項優質獎或整體

金質獎。 

五、為辦理優質學校之評選，由本局組成優質學校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

事宜。 

六、優質學校之評選採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審查，於每年三月至六

月辦理： 

（一）初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委員會初審小組進行，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必

要時得至學校實地訪視，審查通過後進入複審。 

（二）複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委員會複審小組進行實地訪視，結果經複審會

議通過後進入決審。 

（三）決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委員會對複審建議名單就其符合要件與複審

意見進行綜合討論，同意後公布。 

七、各獎勵種類給獎名額，由評選委員會視實際情況決定之。 

八、優質學校評選以優質學校指標及評選標準為評選參據。  

九、經優質學校評選委員會評定獲獎者，得依其申請之獎項分別給與獎

勵。 

（一）單項優質獎獲獎學校： 

1.依獲獎單項別，分別頒給單項「優質學校優質獎」獎牌、獎

座，並發給學校獎金新臺幣二十萬元。 

2.多學制學校參與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專業發展

及創新實驗等向度之評選，以部分學制獲獎者，頒給單項獎

牌、獎座，並發給學校獎金新臺幣十萬元。 

。 



 

         3.申請整體金質獎經評選後，如因其中單項向度未通過致整體

未獲獎時，仍得依其通過之向度，頒發單項優質獎。 

（二）整體金質獎獲獎學校： 

1.頒給獎牌、獎座及獎金，總獎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2.獲獎學校所申請之單項向度，一併頒發單項向度之獎牌

及獎座。 

    前項獎金以作為辦理學校教師國內外參訪或專業成長費用為原

則，不得作為個人獎金使用。 

十、經評定獲得單項優質獎及整體金質獎之學校，由本局公開表揚，分

別頒給獎牌、獎座及獎金，並予行政敘獎，其獲獎優質事實並得上

網公告，以資推廣。 

十一、四年內經評定獲獎之學校，得由本局安排辦理獲獎項目成果發表、

經驗分享及協助輔導未得獎學校，以擴散影響。 

十二、初審、複審階段未獲通過之學校申請案，給予行政獎勵。進入決

審階段之學校申請案，經評選而未獲獎者，頒給獎狀及新臺幣一

萬元精進獎勵金，並給予行政敘獎；同一申請案於參選後二年內

得逕參加複審，惟以一次為限。 

十三、凡累計獲得單項優質獎任五項以上獎項或獲得整體金質獎之學校，

得申請免接受最近一次校務評鑑。 

十四、凡自本要點函頒實施當年起算，超過四年未曾提出任何獎項申請

之學校，本局得列入相關補助款審核之參考，並得組成優質學校

輔導小組，到校訪視，協助輔導該校邁向優質學校。  



 

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及獎勵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綜字第 10642664100 號函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優質學校

評選及獎勵要點 

名稱：臺北市優質學

校評選及獎勵

要點 

未修正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

為鼓勵積極營造

優質教育環境、辦

學優異之學校，以

提昇學校教育品

質，促進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市）

教育之卓越發

展，特訂定本要

點。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以下簡稱本

局）為鼓勵積極

營造優質教育環

境、辦學優異之

學校，以提昇學

校教育品質，促

進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教育

之卓越發展，特

訂定本要點。 

未修正 

二、本要點評選及獎勵

對象為臺北市行

政轄區內之國立

及公私立高級中

等以下（不含獨立

幼兒園）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 

二、本要點評選及獎勵

對象為臺北市行

政轄區內之國立

及公私立高級中

等以下（不含獨立

幼兒園）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 

未修正 

三、優質學校之評選及

獎勵以每年辦理一

次為原則，其獎勵

方式則分為單項優

質獎、整體金質獎

二種。申請條件如

下： 

（一）單項優質獎：以學

校領導、行政管

理、課程發展、教

三、優質學校之評選及

獎勵以每年辦理

一次為原則，其獎

勵方式則分為單

項優質獎、整體金

質獎二種。申請條

件如下： 

（一）單項優質獎：以

學校領導、行政

管理、課程發

一、 為配合鈞局

「創新、實

驗、國際」教

育政策主

軸，提供學校

更多參選向

度選擇，並引

導本市教育

創新、實驗發

展，新增「創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師教學、學生學

習、專業發展、資

源統整、校園營造

及創新實驗作為

優質學校經營的

向度及指標，學校

可因應不同的背

景、條件及需求來

發展優質學校計

畫，提出辦理的經

過及成果。 

（二）整體金質獎：凡累

計六項（含部分學

制獲獎向度）以上

單項優質獎學

校，得申請整體金

質獎，惟須提出先

前未獲獎向度、已

獲獎而未完整向

度之優質經營成

果。 

    前項第二款所稱已

獲獎而未完整之向

度，指曾以學校內部

分學制獲得課程發

展、教師教學、學生

學習及專業發展等

單項優質獎，於申請

整體金質獎時須併

送其他學制優質經

營成果。 

展、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專業

發展、資源統整

及校園營造作為

優質學校經營的

指標，學校可因

應不同的背景、

條件及需求來發

展優質學校計

畫，提出辦理的

經過及成果。 

（二）整體金質獎：四

年內累計五項

（含部分學制獲

獎向度）以上單

項優質獎學校，

得申請整體金質

獎，惟須提出先

前未獲獎向度、

已獲獎而未完整

向度之優質經營

成果。 

    前項第二款所稱已

獲獎而未完整之向

度，指曾以學校內

部分學制獲得課程

發展、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及專業發

展等單項優質獎，

於申請整體金質獎

時須併送其他學制

優質經營成果。 

新實驗」向度

為單項優質

獎項。 

二、 考量整體金

質獎的高標

準，刪除原訂

四年內之年

限限制，改以

單項優質獎

累計超過六

項以上者，即

得申請。 

四、申請優質學校評選

及獎勵之日期及

四、申請優質學校評

選及獎勵之日期

一、 配合本要點

第三條之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方式如下： 

（一）申請日期：每年

二月一日起至二

月二十四日止。 

（二）申請方式：由學

校依下列原則申

請辦理。 

1.凡符合本要點

單項優質獎、整

體金質獎條件之

學校，皆得報名

申請。 

2.學校得依其辦

學結果提出一項

（含）以上優質

獎之申請。  

3.學校參與各向

度優質學校評選

時，須以學校整

體為單位提出申

請。惟多學制學

校參與課程發

展、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專業

發展及創新實驗

等向度之評選

時，得以部分學

制如國小部、國

中部或高中(職)

部等提出申請。 

4.除多學制學校

外，單項優質獎

獲獎學校四年內

不得再就該項提

出申請。 

及方式如下： 

（一）申請日期：每年

二月一日起至

二月二十四日

止。 

（二）申請方式：由學

校依下列原則

申請辦理。 

1.凡符合本要點

單項優質獎、整

體金質獎條件

之學校，皆得報

名申請。 

2.學校得依其辦

學結果提出一

項（含）以上優

質獎之申請。  

3.學校參與各向

度優質學校評

選時，須以學校

整體為單位提

出申請。惟多學

制學校參與課

程發展、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及

專業發展等向

度之評選時，得

以部分學制如

國小部、國中部

或高中(職)部等

提出申請。 

4.除多學制學校

外，單項優質獎

獲獎學校四年

內不得再就該

訂進行修正。 

二、 新增多學制

學校得以部

分學制如國

小部、國中部

或高中(職)部

等提出創新

實驗向度之

單項優質獎

申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5.如已獲得整體

金質獎，四年內

不得再申請單項

優質獎或整體金

質獎。 

項提出申請。 

5.如已獲得整體

金質獎，四年內

不得再申請單

項優質獎或整

體金質獎。 

五、為辦理優質學校之評

選，由本局組成優質

學校評選委員會辦

理評選事宜。 

五、為辦理優質學校之評

選，由本局組成優質

學校評選委員會辦

理評選事宜。 

未修正 

六、優質學校之評選採初

審、複審及決審三階

段審查，於每年三月

至六月辦理： 

（一）初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初審小組

進行，以書面審查

為原則，必要時得

至學校實地訪

視，審查通過後進

入複審。 

（二）複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複審小組

進行實地訪視，結

果經複審會議通

過後進入決審。 

（三）決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對複審建

議名單就其符合

要件與複審意見

進行綜合討論，同

意後公布。 

六、優質學校之評選採初

審、複審及決審三階

段審查，於每年三月

至六月辦理： 

（一）初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初審小組

進行，以書面審查

為原則，必要時得

至學校實地訪

視，審查通過後進

入複審。 

（二）複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複審小組

進行實地訪視，結

果經複審會議通

過後進入決審。 

（三）決審： 

      由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對複審建

議名單就其符合

要件與複審意見

進行綜合討論，同

意後公布。 

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各獎勵種類給獎名

額，由評選委員會視

實際情況決定之。 

七、各獎勵種類給獎名

額，由評選委員會視

實際情況決定之。 

未修正 

八、優質學校評選以優質

學校指標及評選標

準為評選參據。  

八、優質學校評選以優質

學校指標及評選標

準為評選參據。  

未修正 

九、經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評定獲獎

者，得依其申請

之獎項分別給與

獎勵。 

（一）單項優質獎獲獎

學校： 

1.依獲獎單項

別，分別頒給單

項「優質學校優

質獎」獎牌、獎

座，並發給學校

獎金新臺幣二

十萬元。 

2.多學制學校參

與課程發展、教

師教學、學生學

習、專業發展及

創新實驗等向

度之評選，以部

分學制獲獎

者，頒給單項獎

牌、獎座，並發

給學校獎金新

臺幣十萬元。 

3.申請整體金質

獎經評選後，如

因其中單項向

度未通過致整

九、經優質學校評選

委員會評定獲獎

者，得依其申請

之獎項分別給與

獎勵。 

（一）單項優質獎獲

獎學校： 

1.依獲獎單項

別，分別頒給

單項「優質學

校優質獎」獎

牌、獎座，並

發給學校獎金

新臺幣十萬

元。 

2.多學制學校參

與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學

生學習及專業

發展等向度之

評選，以部分

學制獲獎者，

頒給單項獎

牌、獎座，並

發給學校獎金

新臺幣五萬

元。  

3.申請整體金質

獎經評選後，

一、 為激勵學校

參與優質學

校整體金質

獎及單項優

質獎之評

選，爰提高獲

獎之獎金額

度。 

二、 整體金質獎

總獎金調整

為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

元；單項優質

獎之獎金調

整為新臺幣

二十萬元；多

學制學校參

與課程發

展、教師教

學、學生學

習、專業發展

及創新實驗

等向度之評

選，以部分學

制獲獎者，獎

金調整為新

臺幣十萬元。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體未獲獎時，仍

得依其通過之

向度，頒發單項

優質獎。 

（二）整體金質獎獲獎

學校： 

      頒給獎牌、獎座

及獎金，總獎金

新臺幣一百五

十萬元。 

前項獎金以作為

辦理學校教師國

內外參訪或專業

成長費用為原

則。 

 

如因其中單項

向度未通過致

整體未獲獎

時，仍得依其

通過之向度，

頒發單項優質

獎。 

（二）整體金質獎獲

獎學校： 

      頒給獎牌、獎

座及獎金，總

獎金新臺幣一

百萬元。 

前項獎金以作為

辦理學校教師國

內外參訪或專業

成長費用為原

則。 

 

十、經評定獲得單項優質

獎及整體金質獎之

學校，由本局公開表

揚，分別頒給獎牌、

獎座及獎金，並予行

政敘獎，其獲獎優質

事實並得上網公

告，以資推廣。 

十、經評定獲得單項優質

獎及整體金質獎之

學校，由本局公開表

揚，分別頒給獎牌、

獎座及獎金，並予行

政敘獎，其獲獎優質

事實並得上網公

告，以資推廣。 

未修正 

十一、四年內經評定獲獎

之學校，得由本局

安排辦理獲獎項

目成果發表、經驗

分享及協助輔導

未得獎學校，以擴

散影響。 

十一、四年內經評定獲獎

之學校，得由本局

安排辦理獲獎項

目成果發表、經驗

分享及協助輔導

未得獎學校，以擴

散影響。 

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二、初審、複審階段未

獲通過之學校申

請案，給予行政獎

勵。進入決審階段

之學校申請案，經

評 選 而 未 獲 獎

者，頒給獎狀及新

臺幣一萬元精進

獎勵金，並給予行

政敘獎；同一申請

案於參選後二年

內 得 逕 參 加 複

審，惟以一次為

限。 

十二、初審、複審階段未

獲通過之學校申

請案，給予行政獎

勵。進入決審階段

之學校申請案，經

評 選 而 未 獲 獎

者，頒給獎狀及新

臺幣一萬元精進

獎勵金，並給予行

政敘獎；同一申請

案於參選後二年

內 得 逕 參 加 複

審，惟以一次為

限。 

未修正 

十三、凡累計獲得單

項優質獎任五

項以上獎項或

獲得整體金質

獎之學校，得申

請免接受最近

一次校務評鑑。 

十三、凡四年內累計

獲得單項優質

獎任四項以上

獎項或獲得整

體金質獎之學

校，得申請免

接受最近一次

校務評鑑。 

一、 依據臺北市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公私立

國民小學校

長會議之提

案建議及鈞

局之政策修

正。 

二、 為激勵榮獲

優質學校的

永續榮耀，並

減輕學校的

行政負荷，刪

除原訂四年

內之限制，改

以單項優質

獎累計五項

以上者，即得

申請免接受

最近一次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務評鑑。 

十四、凡自本要點函頒實

施當年起算，超過

四年未曾提出任

何獎項申請之學

校，本局得列入相

關補助款審核之

參考，並得組成優

質學校輔導小

組，到校訪視，協

助輔導該校邁向

優質學校。 

十四、凡自本要點函頒

實施當年起算，

超過四年未曾提

出任何獎項申請

之學校，本局得

列入相關補助款

審核之參考，並

得組成優質學校

輔導小組，到校

訪視，協助輔導

該校邁向優質學

校。 

未修正 

 


